钦州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
钦市建管〔2021〕251号

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2021年第三季度全市建筑市场暨建筑工程质量安全

层级监督检查情况的通报

自贸区钦州港片区自然资源和建设局，各县（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各县（区）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各在建工程建设、监理、施工单位：

2021年9月9至10日，我局组织开展了2021年第三季度全市建筑市场暨建筑工程质量安全层级监督检查。现将检查情况通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本次检查主要内容为全市在建工程落实全国、全区、全市安全生产会议和住房城乡建设部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工作精神、监管部门履职情况、在建工地疫情防控情况、“桂建通”实名制平台录入情况及农民工工资支付制度落实情况、扬尘治理等方面。对市区、自贸区钦州港片区、钦南区共10个在建工程进行了专项检查，共发出限期整改通知书3份，限期整改建议书6份。

从检查情况来看，受检县（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认真贯彻落实2021年8月31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加强安全生产执法暨水上安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议以及自治区第18届“两会”安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议精神，认真履行安全监管责任。建筑工地参建各方落实核酸检测和疫苗接种工作，严格执行疫情防控“十严格”。大部分施工单位对基坑、模板支撑、脚手架、起重机械安装拆卸等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实施重点管控，制定专项施工方案，并按《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住建部令第37号）的要求，对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组织专家论证，对危大工程的风险控制和防范能力不断提高；施工现场的质量、安全（含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文明施工、扬尘治理、农民工工资治欠保支管控水平稳步提高，全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整体受控。

二、存在问题

调研发现，市区和各县（区）在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质量管控、安全文明施工扬尘治理、建筑市场秩序及参建各方履职等四方面不同程度存在一些问题。

“桂建通”实名制平台录入及农民工工资支付方面。

各县（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质量安全监督机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的工作继续稳步推进，在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一金七制度”工作不断取得显著成效。但部分工程仍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钦南区2个项目未录入“桂建通”平台。

个别项目未能提供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缴纳证明或免缴证明以及农民工工资专户开户证明。

部分项目人员考勤不到位，未能提供人员考勤表。
未设置工人专用通道，配备考勤设备。
部分项目桂建通平台上显示项目经理、安全员、总监理工程师近一个月考勤率均不足80%，且有部分项目管理人员信息未录入桂建通平台。
质量管控方面。

住宅工程质量常见问题治理工作持续取得成效。样板引路制度、钢筋工程、混凝土结构工程（含海砂防控）、砌体结构工程、抹灰工程、铝合金门窗型材壁厚、防水材料质量等治理工作成效显著。但是部分工程现场仍存在一些问题：

1. 钢筋工程：个别构造柱上下端加密区箍筋间距不满足要求，局部柱直径为10的箍筋平直段长度不足10d；部分墙体拉结筋缺失。

2. 砌体工程：部分未能提供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进场抽样复试检测报告；个别项目蒸压混凝土加气砌块堆放无覆盖保护措施；现场部分墙体顶砖未满浆斜砌。
3. 混凝土工程：个别项目原材料、混凝土试块等材料未见证送样；个别楼栋混凝土浇筑记录不齐全，梁板砼同养试块未放置在代表构件处；个别项目卫生间墙体底部未设置翻边。
安全文明施工扬尘治理方面。

在建项目中的深基坑、高大模板等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和临时活动板房、人货两用施工电梯等，在工程施工中普遍受到有效管控；电梯井洞口水平防护模板、临边防护栏杆等防高处坠落的安全防护措施普遍设置。工地文明施工水平不断提高，抑尘措施持续完善、成效显著，基本达到9个百分百的量化目标要求。但是部分工程现场仍存在一些不足：

1. 消防方面：部分楼层无安全警示标志、安全消防疏散图，楼层灭火器缺失，消防立管安装滞后；模板木方集中堆放，消防设施配备不足；个别项目活动板房板材为泡沫板，不满足A级防火要求。泡沫板房内设置厨房操作间，与办公板房防火间距不满足规范要求。
2. 施工用电：部分电箱标无线路图，重复接地不规范，未设双线；未按要求提供接地电阻、绝缘电阻测试记录；配电箱线路未按要求分色标记，无分路标识；个别项目电缆沿外架拉设。

3. 脚手架：局部外架与施工升降机临边防护连结，未分开设置；悬挑层竖向部分防护不严；建筑垃圾未清理干净，部分建筑材料直接堆放于架体上；局部脚手架连墙件数量不足，脚手板未满铺；架体与建筑物大于150mm无水平封闭措施；部分架体配件进场验收记录、合格证及扣件抽样复试报告。
4. 高空作业：部分楼层部分临边防护栏杆立杆间距大于2m，挡脚板缺失；顶层部分防护栏杆未固定；楼层水平洞口未及时防护，电梯井未及时设置防护门；电梯井内水平防护措施不符合规范要求。
5. 模板支撑：个别项目未提供架体配件进场验收记录、合格证及扣件抽样复试报告；部分可调式顶托设置大于200mm，立杆自由端为1000mm，未设置双向封顶扞；部分扫地杆缺失。
6. 操作平台：卸料平台两侧防护不到位且通道不顺畅；部分U型卡安装位置不正确。

7. 起重机械：个别塔式起重机无法提供检测报告安装手续；基础积水，电缆泡水；封口螺丝松动；操作室手柄零位开关失效；主电缆线无防护措施。个别施工电梯天窗限位失效。

8. 扬尘治理及绿色围挡：部分裸土未覆盖；土方开挖未采用湿发作业；道路未能及时硬化；下沉式洗车槽内无水，自动洗车平台不足5米；现场未设置有效的排水设施；材料堆放乱、无材料标识牌。个别项目围挡不连续封闭且高度不足，无绿植无公益广告。
基本建设程序及参建各方履职方面。

1. 部分未开设安全生产费用专户；现场检查时未能提供工伤险、意外伤害险购买台账。

2. 施工单位：个别工程项目管理人员无现场履职记录；项目部周检记录内容不全；公司季度检查记录不全；专职安全员日巡检记录不全；个别项目无管理人员在现场，现场检查时未能提供任何安全、质量管理资料，所提供的专项施工方案未经监理单位审批；大部分企业未制定本企业质量安全手册。

3. 监理单位：个别监理规划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识别不正确；平行检验记录不齐全；未能提供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记录；部分监理通知书未能提供回复。

三、处理意见

本次检查发现存在的问题，检查组均已建议工程所在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发出书面整改通知书，责令责任单位限期落实整改。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规定》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筑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办法》《钦州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简易程序实施方案》，对本次检查发现存在问题的企业和相关从业人员作出如下处理：

对限期内已提交了整改报告但施工现场重大质量安全隐患仍未消除，未完成整改的4家施工单位，3家监理单位予以全市点名通报批评（名单详见附件），并责令继续整改。暂停上述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在广西参加房建市政工程投标和承揽业务资格，从本通报印发之日起执行；暂停投标和承揽业务资格期间锁定上述施工单位的专职投标员“广西建筑市场诚信卡”。上述企业整改完成后，由整改企业将整改报告报送工程所在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组织复查合格后，由工程所在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将整改报告报送至钦州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对完成整改的企业，由我局恢复其投标和承揽业务资格。

附件：通报批评企业名单
                       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1年11月24日

附件

通报批评企业名单

	序号
	项目名称
	未完成整改单位

	1
	广西天宜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项目
	宝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上海化工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2
	华谊钦州化工新材料一体化基地30万吨/年烧碱、40万吨/年聚氯乙烯项目烧碱装置标段工程总承包
	中国化学工程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3
	钦南区村级集体经济跨境电商冷链扶贫物流项目一期
	钦州市钦南第一建设工程公司

	
	
	广西华宇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4
	钦南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项目一期设计-采购-施工（EPC）工程总承包
	广西纳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宏基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抄送：本局质安科、办存。 

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1年11月2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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